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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市20 16   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汨罗市民政局                        

预算编码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  2017 年  10 月 30  日

汨罗市财政局（制）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周宇
	联络电话
	5173906

	人员编制
	124
	实有人数
	124

	职能职责概述
	主要承担救灾救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层政权和社区组织、“双拥”和优抚安置、民间组织、社会福利等有关管理职责

	年度主要工作内容
	1、救灾救济
2、双拥优抚安置
3、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兜底救助

4、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基层政权建设及区划地名
5、民间组织管理、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2016年民政局总体运行情况正常，2016年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民政工作，在年终考评中，获得了汨罗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先进单位荣誉。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2302.34
	106
	2157.34
	
	39
	

	1、局机关
	1784.14
	25.2
	1750.94
	
	8
	

	2、二级机构1
	518.2
	80.8
	406.4
	
	31
	

	3、二级机构2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2302.34
	1006.1
	656
	350.1
	1296.24
	

	1、局机关
	1784.14
	507.9
	324.5
	183.4
	1276.24
	

	2、二级机构1
	518.2
	498.2
	331.5
	166.7
	20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会议费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37.6
	21.8
	15.8
	
	
	

	1、局机关
	16.3
	10.8
	5.5
	
	
	

	2、二级机构1
	21.3
	11
	10.3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577.12
	1577.12
	
	

	1、局机关
	622.37
	622.37
	
	

	2、二级机构1
	954.75
	954.75
	
	

	3、二级机构2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1、对全市民政资金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管。

2、开展民政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检查。

3、确保民政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基本完成对民政资金使用及民政政策落实的监督，未发生较大的资金侵吞、挪移事件。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内容

绩效

目标值

完成情况（需要填写实际完成值）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即绩效办制定的单位年度考核计分办法中考核的部门工作实绩内容）

质量指标

婚姻登记合格率

100%

100%

农村低保月补差标准

提高123元

提高123元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

减少60%

减少60%

城镇低保月补差标准

提高268元

提高268元
数量指标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覆盖率

100%

100%

城乡居民依法自治率

100%

100%

下拨救灾救济款

1170万元

1170万元

新建乡镇敬老院

1家

1家

减少乡镇数量

16个

16个

时效指标

任务按时完成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检测数据公信率

100%

99%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率

≥90%
≥90%
群众满意率

≥90%

≥9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左小林

副局长

民政局

黄鸿鹄

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主任

民政局

黎常胜

办公室主任

民政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汨罗市民政局现有干职工201人，其中局党组成员11人，中共党员141人，局机关在职干职工77人。下设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办公室、救灾救济股、优抚股、计财股、退伍安置办、社会事务股、基层政权股、老区办、老龄办、财监人事股、信访办、福彩中心、慈善办、行政审批股、婚姻登记中心16个职能股室，辖社会福利中心、救助管理站、光荣院、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殡仪馆、社会福利厂、殡葬管理所7个二级机构。

今年来，市民政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民政部门的精心指导下，按照中央“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宏观部署，认真履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宗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科学发展，为建设幸福汨罗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社会管理精益求精

（一）精准社会救助。 扎实推进“阳光低保”，致力精准救助。城乡低保工作在全面实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保、房产、车辆等家庭经济核对机制和低保稽查机制，并结合“雁过拔毛”专项整治活动，重点就城乡低保工作进行了稽查。按照上级要求，对全市五保对象进行了全面清查，对有女儿又享受五保的对象进行清退，共清退此类五保对象670余人。通过低保动态管理，全市共清退农村低保对象186户365人，清退城市低保对象973户1726人，有力促进五保、低保政策落实的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全力提高五保、低保救助水平，对确实困难的对象实行精准救助兜底保障。明确乡镇政府为救助责任主体，根据乡镇人口数及偏远山区贫困的实际情况，下拨优抚“解三难”、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资金，由乡镇包干负责，做好救助解困工作。此外，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做好全市兜底扶贫对象的认定工作。全市共认定对象1690人，全部进行兜底保障脱贫。今年来，全市共下拨城乡低保救助资金8255万元，五保供养资金1590万元。城乡低保补助标准分别达到268元/月、123元/月；五保集中、分散供养年标准分别达到6600元/年、3200元/年，较去年分别提高了1800元和300元。扎实做好孤儿生活费发放工作，集中、散居孤儿月救助标准达1000元和600元。救灾应急能力不断提升，发放救灾资金500万元，及时有效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慈善工作有序发展，开展助学、助医、助困等慈善项目10余项，救助8200余人次，发放慈善资金390余万元。
（二）精细涉军优抚。 严格政策落实复退军人优待抚恤待遇，精心细致做好复退军人优抚工作。全年共发放优抚定期抚恤和生活补助经费1500余万元。进一步完善了重点优抚对象医疗服务，全年共为重点优抚对象解决医疗困难补助100多万元，还对全市所有重点优抚对象全部帮其参合城镇居民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共计39.83万元。此外，面对涉军信访复杂局面，我们坚持深入开展“宣讲政策、传送温暖”活动，建立复退军人工作常态机制。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以“八一”建军节前为时间节点，采取包片联乡镇的办法，会同乡镇干部走村入户了解复退军人生产生活状况，主动上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切实做好复退军人解困工作。在“八一”建军节前，专项下拨“解三难”资金，对全市困难优抚对象进行慰问和救助。截止目前发放“解三难”资金400余万元，临时解困300余人次，发放解困资金约200万元。同时出台了进一步做好复退军人工作相关文件，建立了民政、税务、工商等部门联动帮扶复退军人创业机制，帮办创业项目20余个。组织开展了“关爱老兵、守护健康”优抚巡诊活动，对全市重点优抚对象进行体检巡诊，进一步提高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水平。扎实开展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为退役士兵提供了汽车维修、驾驶培训、电脑培训等12种技能培训，培训300余人次，为汨罗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各类人才。“八一”前，我市被评为全省“双拥模范县市”。
（三）精治“雁过拔毛”。认真开展“雁过拔毛”式腐败专项整治活动，由局班子成员带队，抽调精干力量，成立15个督查组，拉网式对各乡镇及局二级机构的民政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及民政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认真排查。共查摆克扣救助对象资金、套取民政资金等问题6个，配合市纪委查处案件1件，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1件，纠正低保拼户、保人不保户等现象8起。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城乡低保管理进一步规范，资金监管机制逐步完善，乡镇、村级资金遵循“专账管理、专款专用”，敬老院财务全部实行“院账镇管”。
（四）精优干部队伍。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我们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积极开展“三型四有”争创活动，以党建促服务，以服务强党建，并结合自身实际，提出“牢、准、严、实”四字方针抓严抓实党员干部学习教育。投入资金20万元，设立党员学习室和活动室，添置投影、电教等设备，规定每周周五为集中学习日，要求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同时，通过“走出去”组织到廉政教育基地、烈士陵园参观学习，“请进来”邀请纪委领导、党校老师讲授党课等，加强干部党性教育、增强廉政意识。此外，我们还在全系统举办了书法培训班，开展了“五四”访贫问苦、“七一”书法比赛、联点结对扶贫等系列活动。我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被全市树为典型。

二、专项事务规范有序

（一）强化专项事务管理。婚姻登记、收养登记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共办理结婚登记5653对、离婚登记1494对，受理收养登记6个，登记合格率100%。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全面完成我市第一批10家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试点任务，其中，按照“五规范、五分离”已脱钩3家，主动提出注销6家。率先部署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共录入民政部留守儿童数据软件3671人，年底前做好留守儿童调查摸底工作，力争在2017年底将所有农村留守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围。深入开展“平安社区”、“和谐社区”创建活动，顺利完成高塘社区“美好社区”创建工作。深化村（居）务公开，推动村（居）民自治，村（居）民依法自治率达100%。福彩事业稳步发展。全年预计销售4615万元，福彩销售全部实行市场化运作，福彩站点得到巩固和发展。推动殡葬改革工作，城区主要街道和机关院内搭棚治丧现象基本遏止。殡仪服务设施得到改善，殡仪馆禁炮令行禁止，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二）推进区划调整改革。在去年撤乡并镇的基础上，全力推进合村工作。我局对每个乡镇派驻一个指导组，深入开展前期调研，驻点指导督促，严格依法依规依程序推进实施。6月底，我市合村工作全面完成，由原来383个村合为154个村，整体实行了“六个一”目标，即一套班子、一块牌子、一枚公章、一个账户、一套账目、一年以内过渡。目前，各新村村务有序开展。

（三）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完善自然灾害应急机制，及时保障灾民基本生活。7月份，我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局派出60多名干职工，历时一个月，全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防汛巡堤值守任务。同时，派驻15个查灾核灾救灾组到各乡镇，核实灾情，指导开展救灾工作。组织灾民转移6337人次，下拨救灾资金1000余万元，对全市1466户倒房户及受灾群众进行了救助，有序组织慈善捐助支援灾区建设120余万元。

三、基础建设扎实推进

（一）打造两个平台。举全局之力，高起点、高标准还建市光荣院。该项工程已于今年3月份动工，年底将完成8000多平方米的一期工程建设，建设资金达3000余万元。通过努力，民政部门首次争取了国家发改委项目资金720万元，还争取了国家健康养老院建设基金1100万元。新光荣院将于2017年“八一”节前投入使用。此外，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设施建设得到加强，投资40余万元改扩建的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已投入使用，服务设施和服务环境大大改善，年救助社会流浪乞讨人员1200余人次。

（二）抓实三项工程。创新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模式，以“公建民营、医养结合”运营的市泰康福利院发展势头良好，目前300多个养老床位全部入住，医疗设施较为完备，其老年体检项目已引领全市，并辐射周边县市。同时，结合乡镇区划调整，整合资源，推进农村敬老院建设。对基础设施滞后、有安全隐患的玉池敬老院和智峰敬老院进行撤并。鼓励和支持乡镇高标准建设100个床位以上的星级敬老院，在建设弼时、汨罗镇三星级敬老院的基础上，今年又建设古培镇、屈子祠镇敬老院，建设投资都近千万元，预计年底完工。此外，全力推进省级养老服务示范点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初步形成了泰康福利院养老服务为引领，敬老院为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辅助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今年，我市民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上级要求，与周边县市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和不足：基层民政组织建设较为薄弱，救助资金与实际需求缺口较大，涉军维稳形势依然严峻，殡葬改革推进效果不明显，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段工作中跟进解决。2017年，我们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忠诚履职保民生。以精准扶贫及城乡困难群众认定工作为契机，开展城乡低保专项整治，重点清理低保对象和五保对象。进一步规范社会救助工作，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建立阳光救助运行体系。认真落实孤儿保障制度，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加大对贫困家庭助困助学助医救助力度和自然灾害救助力度。扎实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确保2017年底全面保障到位。二是服务大局保稳定。进一步健全信访维稳工作机制，继续开展复退军人“宣讲政策、传送温暖”活动，主动为民政对象排忧解难，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全年无越级、集访事件发生。三是攻坚克难促发展。全力推进光荣院建设，确保在2017年7月底投入使用。加大殡葬改革力度，全市动员推进殡葬改革，并推进公墓建设，主要在弼时镇招商建设大型公墓，在城区附近乡镇建设公益性公墓试点。同时，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乡镇敬老院建设为依托，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屈子祠镇敬老院建设，确保在2017年底投入使用；启动三江镇敬老院建设，力争在2017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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